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９

证券简称：天奇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机场专用输送设备经过认证，于近日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

的《民用机杨专用设备审定合格证》。根据《民用机场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５５３

号）规定，下列通

过合格性审定的产品，可以在民用机场内使用，产品包括：

序号 产品名称 证书编号

１

称重带式输送机

ＣＨ１２Ｒ０２７

２

安检带式输送机

ＣＨ１２Ｒ０２８

３

注入带式输送机

ＣＨ１２Ｒ０２９

４

水平分流器

ＣＨ１２Ｒ０３０

５

斜角带式输送机

ＣＨ１２Ｒ０３１

６

汇集带式输送机

ＣＨ１２Ｒ０３２

７

标准带式输送机

ＣＨ１２Ｒ０３３

８

垂直分流器

ＣＨ１２Ｒ０３４

９

队列带式输送机

ＣＨ１２Ｒ０３５

１０

平面行李转盘

ＣＨ１２Ｒ０３６

１１

行李处理系统集成

ＣＨ１２Ｒ０３７

上述产品审定的有效期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至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止。

本次公司产品在民用机场行业内获得合格证审定，对本公司当期损益无直接影响，但对未来长远发展具有

战略意义。

２０１１

年度，本公司在民用机场行业内暂无销售收入。

特此公告！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０

证券简称：法尔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

为：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将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将有关事项再次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其中：

（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

２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

间的任意时间。

３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江阴市通江北路

２０３

号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十楼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

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５

、出席对象：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本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公司股东可以委托

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并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６

、参加会议的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

效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审议合资设立普天法尔胜光通信有限公司的议案；

２

、 审议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 （网址为：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刊载的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第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

告》。

提醒投资者查阅。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现场会议登记方式

１

、登记方式：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江苏省江阴市通江北路

２０３

号董事会办公室，邮编

２１４４３３

电话：

０５１０－８６１１９８９０

传真：

０５１０－８６１０２００７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出席会议的股东必需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

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持股凭

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股东单

位的法定代表人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二）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网络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该证券相关信息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０８９０

法尔投票 买 对应申报价格

２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０８９０

；

（

３

）输入对应申报价格：在“买入价格”项下输入对应申报价格，情况如下：

表决事项 对应申报价格（元）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一：审议合资设立普天法尔胜光通信有限公司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二： 审议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００

注：为便于股东在交易系统中对股东大会所有议案统一投票，增加一个

＂

总议案

＂

，对应的委托价格为

１００．００

元；股东对

＂

总议案

＂

进行投票视为对股东大会需审议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对

＂

总议案

＂

和

各议案都进行了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４

）输入委托股数：在“买入股数”项下，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２ ３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３

、计票规则

（

１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的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一项或多项议案

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先投票的一项或多项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再对一项或多项议案进行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为准。

（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

自动撤单处理。

（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４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

部查询。

４

、采用互联网系统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

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半日后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网络投票的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时， 网络投票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时。

（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４

）注意事项

①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②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③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④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

５

）投票举例

①

股权登记日持有“法尔胜”

Ａ

股的投资者，对公司全部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股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０８９０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②

如果股东对议案一投反对票，对议案二投赞成票，申报顺序如下：

股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０８９０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３６０８９０

买入

２．００

元

１

股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电话：

０５１０－８６１１９８９０

，联系人：俞映红、曹燕

２．

会议费用：现场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的各项费用自理。

３．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附件：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召开的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投票指示 ：

序号 会议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普通决议案

１

审议关于组建普天法尔胜光通信有限公司的合资合同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２

审议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备注：

１．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同意”、“反对”或者“弃权”方框内划“

√

”做出投票指示。

２．

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３．

除非另有明确指示， 受托人亦可自行酌情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提出的任何其他事项按照自

己的意愿投票表决或者放弃投票。

４．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者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５．

本授权委托书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６

：

００

前填妥并通过专人、邮寄、传真或者电子邮件形式送

达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方为有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受托期限至本次股东大会及其续会结束

注 ：自然人股东签名，法人股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六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如期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本次会议应到非关联董事

４

名，实到

４

名。会议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研究，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国美控股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周宁、黄秀虹、邹晓春、陈萍、张晔回避表决）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取得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先认可。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关村科技”或“本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及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向大股东北京鹏泰投资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国美控股”）借款的议案。

截止目前，该笔借款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３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为项目投入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拟继续向

国美控股借款， 借款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 借款利率为同期一年期的贷款利率上浮

１５％

计算，自协议生效且借款到账起开始计息。

公司以其持有的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包括但不限于该等股权应得红利及其他

收益）作质押担保，到期不能归还国美控股的贷款，国美控股有权处理出质物。

有关《借款合同》尚未签署。

本次交易对方国美控股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一）之规定，本次交易对方

为本公司关联法人，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

１０．２．７

、

１０．２．８

之规定该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取得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并发

表独立意见。

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

１０．２．１

之规定，本议案表决时，国美控股派出董事周宁、黄秀虹、邹晓春、陈萍、张

晔为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也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董事会会议已由过半数的非关联董事出席，

董事会会议所做决议经非关联董事过半数通过。

鉴于此项交易属于与第一大股东国美控股的关联交易，董事会决定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

大会审议时，国美控股作为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通过本次交易，公司获得的流动资金将用于项目投入和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加快工程进度，缓解资金

压力。董事会认为：此次交易有助于公司融资拓展主业，借款利率确定公允合理，对上市公司不存在较大风

险。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上市公司从国美控股借款，借款利率确定公允合理，有利于补充项目投入和流动资

金，符合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董事会审议本次借款时，

关联董事周宁、黄秀虹、邹晓春、陈萍、张晔均已回避表决，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周五）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周五）下午

１４

：

５０

；

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

３

号中关村建设大厦五层多功能厅。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周四）—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周五）

（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周四）

（

４

）会议议题：关于公司向国美控股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

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３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如期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会议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研究，形

成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国美控股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国美控股派出监事陈更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取得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先认可。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关村科技”或“本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及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向大股东北京鹏泰投资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国美控股”）借款的议案。

截止目前，该笔借款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３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为项目投入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拟继续向

国美控股借款。上述借款期限为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借款利率为同期一年期的贷款利

率上浮

１５％

计算，自协议生效且借款到账起开始计息。

公司以其持有的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包括但不限于该等股权应得红利及其他

收益）作质押担保，到期不能归还国美控股的贷款，国美控股有权处理出质物。

有关《借款合同》尚未签署。

监事会认为：此次交易借款利率确定公允合理，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此议案经本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

过后，仍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审议时，国美控股作为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备查文件

第四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周五）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３

、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４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周五）下午

１４

：

５０

；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周四）—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周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

任意时间。

本公司将于

６

月

２９

日发布《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５

、会议召开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

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６

、出席对象：

（

１

）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周四）。

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

３

号中关村建设大厦五层多功能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公司向国美控股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见同日《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

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纸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指定网站为：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别强调：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公司第一大股东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凭股东账户卡、法人代表证明书、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本人身份

证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登记。

个人股东凭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及本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有授权委托书及出席

人身份证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７

月

３

日，每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

３

号中关村建设大厦三层董事会秘书处（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２５

）。

４

、委托他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参照附件格式填写《授权委托书》。

５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参会。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参加投票。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９３１

；

２

、投票简称：中科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中科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

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所有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１

关于公司向国美控股借款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１．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

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

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间

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

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公司可以写明具体的身份认证流

程。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

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他事项：

１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５７７６８０１２

；传真：（

０１０

）

６２１４００３８

。

２

、联系人：田玥、宋楠

３

、会议费用：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

２

、《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

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纸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指定网站为：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人）出席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对本会议案的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受托日期：

委托人表决指示：

如委托人未作表决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决定表决：是

□

否

□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向国美控股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日 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１

、通过本次交易，公司获得的流动资金将用于项目投入和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加快工程进度，缓解资

金压力。董事会认为：此次交易有助于公司融资拓展主业，借款利率确定公允合理，对上市公司不存在较大

风险。

２

、本次上市公司向大股东借款一年，以当前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

６．３１％

计算，上市公司预计较同期银行

贷款多支付利息

３３６．９５

万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关村科技”或“本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及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向大股东北京鹏泰投资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国美控股”）借款的议案。

截止目前，该笔借款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３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为项目投入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拟继续向

国美控股借款， 借款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 借款利率为同期一年期的贷款利率上浮

１５％

计算，自协议生效且借款到账起开始计息。

有关《借款合同》尚未签署。

本次交易对方国美控股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一）之规定，本次交易对方

为本公司关联法人，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

１０．２．７

、

１０．２．８

之规定，该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取得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并

发表独立意见。

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

１０．２．１

之规定，本议案表决时，国美控股派出董事周宁、黄秀虹、邹晓春、陈萍、张

晔为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也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董事会会议已由过半数的非关联董事出席，

董事会会议所做决议经非关联董事过半数通过。

鉴于此项交易属于与公司第一大股东国美控股的关联交易，董事会决定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审议时，国美控股作为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因本公司存在对外不良担保，加之行业信贷政策影响，目前的状况本公司从银行获得贷款较为困难。如

用同样资产向银行质押借款，质押率为

５０％

左右。

通过本次交易，公司获得的流动资金将用于项目投入和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加快工程进度，缓解资金

压力。董事会认为：此次交易有助于公司融资拓展主业，借款利率确定公允合理，对上市公司不存在较大风

险。

二、交易对方介绍

名称：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２７１５２１４

住所： 北京市密云县经济开发区兴盛南路

８

号开发区办公楼

４１０

室

－１１１

法定代表人：黄秀虹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范围：无。一般经营范围：项目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房地产信息咨询（中介除外）。

国美控股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公司

２３．４３％

股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本公司向国美控股继续借款人民币

３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借款利率为同期一年期

的贷款利率上浮

１５％

计算，自协议生效且借款到账起开始计息。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借款利率根据同期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上浮

１５％

计算。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借款金额：人民币

３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

、借款用途：用于项目投入及补充流动资金；

３

、借款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４

、借款利率：为同期一年期的贷款利率上浮

１５％

计算。

５

、借款起息日：自协议生效且借款到账起开始计息。

６

、还款计划：（

１

）在借款到期日前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

２

）逾期未归还，按逾期金额的日万分之三向国

美控股支付逾期还款违约金。

７

、保证条款：中关村科技以其持有的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包括但不限于该等

股权应得红利及其他收益）作质押担保，到期不能归还国美控股的贷款，国美控股有权处理出质物。

六、质押标的物的基本情况：

（

１

）企业名称及注册情况：

①

质押物名称：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四环医药”）股权。

②

股权权属：质押股权权属清晰，本公司对该产权拥有完全的处置权。该股权不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

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③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④

注册资本：注册资本

２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⑤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

２７

号

⑥

法定代表人：周宁

⑦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４２１３９７５

⑧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范围：无。一般经营范围：医药技术开发。

（

２

）股东情况

（

３

）企业历史沿革

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前身为军事科学院毒物研究所附属实验药厂。

１９８６

年经北京市

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审验合格，命名为北京四环制药厂，北京市卫生局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核发了《药品生产企业许可

证》（许可证号（京）卫药生证字第

２４５

号）。

１９９９

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军队、武警部队不

再从事经商活动的决定移交给北京市，作为市计划单列企业。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２２

日核发

新的营业执照。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与本公司就转让北京四环制药厂整体资产签订了“资产收购

意向书”，并于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１６

日正式签订了“资产收购协议”，其后经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０１

年度第二次临

时会议决议通过，将北京四环制药厂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改制后的公司注册资本

２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其中本

公司以实物资产投资

１９

，

１９１．７３

万元，投资比例为

９１．３９％

；三能达置业有限公司以货币资金投资

１

，

８０８．２７

万

元，投资比例为

８．６１％

。

根据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四环医药股东会决议， 四环医药股东三能达置业有限公司将其认缴的出资额人民

币

１

，

８０８．２７

万元和所有者权益转让给北京庆亚经济技术发展公司。 根据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四环医药股东会决

议，北京庆亚经济技术发展公司将全部出资额人民币

１

，

８０８．２７

万元和所有者权益转让给北京中关村青年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转让后北京中关村青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比例为

８．６１％

。

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６

日四环医药股东会决议， 北京中关村青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将其出资额中人民币

１

，

５９８．２７

万元和所有者权益转让给本公司、 人民币

２１０．００

万元和所有者权益部分转让给北京中实混凝土有限

责任公司。

（

４

）四环医药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表决意见类型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５９１

，

５４１

，

３４９．５２ ６９６

，

２０１

，

３４１．３６

负债总额

２２３

，

９８０

，

５５３．０４ ２３９

，

０４３

，

５６３．６９

应收款项总额

３０２

，

７４０

，

３４８．５５ ３４４

，

６６５

，

５５０．３５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诉讼与

仲裁事项）

无 无

净资产

３３８

，

８６４

，

１４７．０９ ３１３

，

７５９

，

７５５．６２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２８

，

８８３

，

３１２．５７ ３５４

，

１１７

，

９１９．７６

营业利润

４２

，

４３３

，

１３１．２３ ５６

，

６２０

，

８５６．３５

净利润

２８

，

７４１

，

３５３．１２ ３０

，

７６３

，

８２９．２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９

，

９１０

，

５４８．７９ １０２

，

９９２

，

５７７．４５

（

５

）四环医药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未审计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资产总额

６８０

，

０２９

，

１２７．１８ ５９１

，

５４１

，

３４９．５２

负债总额

３０９

，

８３０

，

１９１．７１ ２２３

，

９８０

，

５５３．０４

应收款项总额

３９４

，

０４６

，

５５５．９４ ３０２

，

７４０

，

３４８．５５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

诉讼与仲裁事项）

无 无

净资产

３４１

，

１６４

，

０５２．２４ ３３８

，

８６４

，

１４７．０９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营业收入

７５

，

５００

，

６５４．１７ ８０

，

５５２

，

６５６．６１

营业利润

３

，

０５２

，

１７１．６４ ９

，

３８７

，

２０４．１６

净利润

２

，

３０６

，

０７３．９０ ６

，

２７２

，

０３４．３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７

，

９１３

，

９４５．９２ －５０

，

３１２

，

５０３．１６

（

６

）本公司所持四环医药股权

２０１１

年末账面价值为

２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７

）本公司应在股权出质合同订立后

１５

日内就质押事宜征得本公司内部审批机关同意，并在

３０

日内将

出质股份办妥质押登记手续，并将股权证书移交给国美控股保管。

（

８

）本次股权质押，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

９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制度，本次股权质押，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六、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其他安排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交易，公司获得的流动资金将用于项目投入和补充流动资金，缓解资金压力。

八、

２０１２

年年初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７４４５．４５

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方关系说明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金额（万元）

上海鹏汇房地产开发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所控制的公司

建筑施工

（详见公告

２０１１－０２５

）

６

，

１０６．３０

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 借款利息

１

，

３３９．１５

小计

７

，

４４５．４５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涉及的相关材料进行认真审阅后，出具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该借款事项提交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进行审议。

独立董事出具独立意见如下：本次上市公司向国美控股借款，借款利率确定公允合理，有利于补充项目

投入和流动资金，符合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董事会审议

本次借款时，关联董事周宁、黄秀虹、邹晓春、陈萍、张晔均已回避表决，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十、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第四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４

、独立董事意见；

５

、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

６

、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财务数据；

７

、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6

2012

年

6

月

20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097

证券简称：山河智能 公告编号：

2012-024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贯彻落实现金分红有关事项工作方案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

"

《通

知》

"

）及湖南证监局《关于转发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的通知》（湘

证监公司字〔

2012

〕

36

号），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或

"

山河智能

"

）向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传达了《通知》及有关文件精神，并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现

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总体目标

为完善和健全公司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决策和监督机制，积极回报投资者，引导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

和理性投资理念，公司需加强现金分红透明度，便于投资者形成稳定的回报预期。公司依据《通知》要求，通过

学习并传达《通知》内容及精神、制订利润分配政策及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修订《公司章程》，完善股东大

会、董事会对公司利润分配事项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提高现金分红信息披露透明度。

二、组织实施情况

为确保公司现金分红相关工作的贯彻与实施，公司明确本项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为公司董事长，直接责任

人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具体如下：

1

、利润分配政策的确认

依据《通知》要求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就股东规划及利润分配政策制订等事项

与独立董事及部分流通股股东充分沟通，并听取意见。通过充分讨论，从股东回报规划、利润分配尤其是现金

分红事项决策程序和机制的完善上进行专题研究论证。

公司将依据论证结果修订《公司章程》，依据利润分配方案及公司未来三年发展规划，制订《未来三年

（

2012-2014

年）股东回报规划》，同时按《通知》的要求，将《公司章程》修订案及《未来三年（

2012-2014

年）股东

回报规划》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

益。

2

、利润分配政策的跟踪执行

由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具体负责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具体执行， 于每年底就历年利润分配方案及实施情

况做统计，提交公司董事会做当年利润分配方案的参考数据，同时督促公司严格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现金分

红政策执行。

三、《公司章程》的修订计划

公司对照《通知》的要求，对现行《公司章程》进行了自查，并拟提请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修订《公司章

程》中有关利润分配政策的条款。

公司拟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对原《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六条进行修订，并增加利润分配政策的相关

条款，原有后续条款依次顺延：

原文：

"

第一百六十六条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百分之三十；公司的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

拟修订为：

"

第一百六十六条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利润分配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

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公司实行同股同利的利润分配政策，股东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得股利和其他

形式的利益分配。公司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第一百六十七条 在当年实现的净利润为正数且当年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数的情况下，公司应当进行

现金分红，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

，且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

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

公司的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可以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公积金及现金流状况，在保证最低现金分红比例和公司股本规模合理

的前提下，采用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条件情况下，公司力争达成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

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第一百六十八条 公司每年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管理层、董事会结合《公司章程》的规定、盈利情况、资金

需求和股东回报规划提出、拟定，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预案独立

发表意见并公开披露。

董事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

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 独立董事应当在会议上发表明确意见。 董事会在决策和形成利润分配预案

时，要详细记录管理层建议、参会董事的发言要点、独立董事意见、董事会投票表决情况等内容，并形成书面

记录作为公司档案妥善保存。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 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

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

第一百六十九条 公司年度盈利但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的，应在当年的年度报告中披露未进行现

金分红的原因以及未用于现金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该对此发表独立意见，监事会应就相

关政策、规划执行情况发表专项说明和意见。

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以及外部经营环境，确需调整利润

分配政策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

的议案由董事会拟定，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应当对利润分配政策调整发表独立意见，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

上述修订方案为公司拟定的初步方案，须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讨论修改和审议确定。

四、未来三年（

2012-2014

年）股东回报规划

未来三年内，公司将坚持以现金分红为主，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和本规划有关规定和条

件，同时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的情况下，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

分配利润的

10%

，且此三个连续年度内，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

润的

30%

； 如果未来三年内公司净利润保持持续稳定增长， 公司可提高现金分红比例或者实施股票股利分

配，加大对投资者的回报力度；未来三年公司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

利情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上述股东回报规划为公司根据前期工作拟定的初步方案， 须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讨论修改和审

议确定。

五、工作流程计划

1

、依据论证结果，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利润分配政策，包括但不限于利润分配的原则、利润分配的程

序、利润分配的形式、现金分配的条件、比例及期间、股票股利分配的条件及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原则等内

容，完成《公司章程》的修订事宜。

2

、完善利润分配事项的决策程序和机制，通过多种渠道充分听取独立董事及中小股东的意见。

3

、具体完成时限：计划于

2012

年

6

月

30

日前召开董事会会议、

8

月

31

日前召开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公司将根据上述工作计划尽快完成修订《公司章程》的相关工作，并严格按照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履行

相关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同时，公司亦将随着资本市场及公司的发展，依据

法律法规及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意见，不断完善董事会、股东大会对公司利润分配事项的决策程序和

机制，进一步维护公司股东依法享有的资产收益等权利。

特此公告。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054

证券简称：德美化工 公告编号：

2012-031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开源证券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关于参股开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开源证券

"

）事项的进展如下：

一、

2012

年

1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参与竞购开源证券增

资扩股事项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2-003

）以及《公司关于参与竞购开源证券增资扩股

事项的议案》（

2012-004

）刊登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

二、

2012

年

1

月

18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公司竞购开源证券增资扩股事宜进展的公告》，披露了公司竞

购开源证券增资扩股事宜的结果。

公司发布了《关于公司竞购开源证券增资扩股事宜进展的公告》（

2012-006

）刊登于

2012

年

1

月

18

日

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

三、

2012

年

6

月

19

日，公司接开源证券通知，与本次增资扩股相关的审批及工商登记变更事项均已办

妥，开源证券已领取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021

证券简称：中捷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2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解冻并重新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2

年

6

月

19

日，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中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捷集团

"

）通知：

2012

年

6

月

18

日，中捷集团

(

截止

2012

年

6

月

15

日，直接持有本公司

112,953,997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9.89%

，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

将质押给中原信托有限公司的

28,820,000

股股份解除质押。由于公司

2011

年度权

益分派中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所以实际上解除质押的股份为

37,466,000

股股份。

为获得贷款，中捷控股于

6

月

18

日将所持本公司股份

37,466,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6.60%

）质押给中原

信托有限公司，质押期限为

2012

年

6

月

18

日始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以上手续皆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截至

2012

年

6

月

19

日，中捷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累计股份质押

112,32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9.78%

。

特此公告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0

日

股票代码：

600372

股票简称：中航电子 编号：临

2012 - 19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1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核准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2

）

818

号

]

。批复具体内容

如下：

1

、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98,134,110

股新股。

2

、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3

、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4

、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我会并按

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

宜。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6

月

19

日


